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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中原股权交易中心

服务收费规则（2019 版）》的通知

市场各参与者，中心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，维护市场秩序，结合市场发展

情况，中心决定修订部分服务收费标准及规则。提高推荐机

构会员入会服务费标准，完善专业服务会员业务服务费收费

规则；优化交易板企业挂牌及登记托管的服务收费规则；补

充完善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收费标准及规则；明确上市后备

板企业暂免收费，对个别文字进行修订。

现将《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服务收费规则（2019 版）》予

以公布，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原股交〔2018〕59 号 签发人：赵继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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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服务收费规则（2019 版）》

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中原股权交易中心行政综合部 2018 年 12 月 2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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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原股权交易中心服务收费规则（2019 版）

一、会员服务收费

1、入会服务费

每家申请入会会员单位向中心提出入会申请之时，一次

性向中心缴纳入会服务费。推荐机构会员、专业机构会员入

会服务费标准分别为 5 万元、2 万元。

申请入会会员单位向中心提交完整入会资料，并经会员

服务部初审合格后，通过对公转账形式向中心缴纳入会服务

费。待收到该项费用后，中心进行后续入会审批流程。若未

通过入会审核，中心收到申请并经核实后，向申请单位全额

退还收取的入会服务费。

入会服务费不计入当年业务服务费。

2、业务服务费

（1）推荐机构会员：每推荐 1 家交易板企业，收费 2

万元，每推荐 1 家展示板企业，收费 0.5 万元;每个完整会

计年度内累计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，超过上限后不再收费。

（2）专业机构会员（会计师事务所）：每参与推荐 1

家交易板企业，收费 0.5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5 万元；每推荐

1 家展示板企业，收费 0.5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交易

板企业和展示板企业均推荐的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每个

完整会计年度内超过相应上限后不再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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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专业机构会员（律师事务所）：每参与推荐 1 家

交易板企业，收费 0.5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2 万元；每推荐 1

家展示板企业，收费 0.5 万元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交易

板企业和展示板企业均推荐的，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；每个

完整会计年度超过相应上限后不再收费。

（4）各类会员单位参与上市后备板企业、可转换公司债

券业务暂免收业务服务费。

会员单位应于其推荐或参与推荐企业取得中心出具的

备案通知书后，通过对公转账形式缴纳当次业务服务费，中

心收到该项费用及企业应缴纳的挂牌、展示服务费后，办理

企业编码、系统录入及展示等后续挂牌业务流程。

3、年检服务费

中心对会员单位实行年检管理制度。会员单位应于会员

资格证到期日之前向中心提交年检续期申请并一次性向中

心缴纳年检服务费 0.5 万。

中心在收到会员单位年检服务费及年检续期申请后，对

其会员资格进行审核。通过审核的会员单位，中心将换发会

员资格证。若会员单位未通过年检审核，中心收到退款申请

并经核实后，向申请单位全额退还已收取的当年年检服务

费。

当年业务服务费已经缴纳 0.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会员单

位，免收年检服务费。已缴纳年检服务费的，当年后需缴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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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服务费时，会员单位可向中心申请以已缴纳的年检服务

费冲抵需缴纳的业务服务费相应金额。

二、企业挂牌展示服务收费

1、收费标准

收费对象 业务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展示板企业 信息展示 展示服务费 一次性收费 1万

交易板企业 挂牌转让 挂牌服务年费 2万/年

上市后备板企业 信息展示 展示服务费 暂免

2、收费规则

（1）展示板企业应在收到中心备案通知书后，一次性缴

纳服务费用 1 万元。

（2）交易板企业与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签订挂牌协议时，

缴纳首期年度挂牌服务费 2 万元。

（3）展示板企业转板时，经企业申请，中心收取企业挂

牌服务年费时，将扣减其已缴纳的展示服务费相应金额。

三、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收费

1、收费标准

收费对象 业务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可转债

发行人

发行备案 备案服务费 备案发行总额（面值）0.5‰

登记托管

可转债托管服务年费 托管总金额（面值）1‰

可转债兑息服务费 派息额 0.5‰（最低 500 元）

可转债兑付服务费 兑付额 0.5‰

2、收费规则

（1）可转债发行企业与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签订协议时，

一次性缴纳可转债备案服务费。

（2）可转债托管服务年费按照年度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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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可转债托管期间产生的托管服务年费在可转债初

始登记时一次性收取。

（4）可转债兑息、兑付服务费在可转债发生兑息、兑

付时收取。

四、股权登记托管服务收费

1、收费标准

登记托管服务收费

收费对象 业务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登记托管

企业

登记托管

股权托管服务年费

1000 万股以下，总股本 0.04%（不足 1200 元

按 1200 元收）；

1000 万-3000 万股，总股本 0.03%；

3000 万股以上，总股本 0.02%

权益分派手续费 分红派息金额 0.2%，最低 100 元

股票发行登记费 发行股票面值 0.1%，最低 100 元

股东名册服务费 100 元/份

企业股东

质押冻结服务费 质押冻结份额 0.1%，最低 100 元

股权变更过户费 变更股份数量 0.1%，最低 100 元

司法过户费 50 元/笔

2、收费规则

（1）股权托管服务费按照年度收取费用，其他项目在

办理相关业务时收取费用。

（2）登记托管企业与中原股权交易中心签订托管协议

时缴纳首期年度登记托管服务费。

五、转让服务收费

1、收费标准

转让服务收费

收费对象 业务类别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投资者
账户管理

开户费 机构 100 元，自然人 20 元

挂失补卡费 机构 40元，自然人 10元

转让交易 转让经手费 转让成交金额的 0.05%双边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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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过户费 转让成交金额的 0.05%双边收取

印花税 由投资者自行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

2、收费规则

（1）账户管理类在业务办理时一次收取相关费用。

（2）转让交易类收费时由交易系统自动通过投资者账

户扣除。

六、展示活动服务收费

中心路演厅展示活动服务费每场 3000 元（时长 1小时），

每超出半小时按 500 元收取（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），以

此类推。其他展示增值服务收费根据服务项目不同按照中心

相关管理规定执行。

七、本规则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，《中原股

权交易中心服务收费规则（2018 版）》同时予以废止。其他

收费规则与本规则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则为准。


